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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國兩制的本質與矛盾

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領導人為了讓香港可以在主權回歸後保持穩定和繁

榮，提出以「一國兩制」保障香港「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社會

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種相反邏輯的經濟體制，在國家發展和國家主權的前提

下，取得了矛盾的統一。

「一國兩制」可以被視為「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這一中央對港政策的延續1，

基本構思是在主權統一的情況下，透過政治制度安排，賦予香港特殊的地位，在

回歸後繼續以資本主義都會的角色來貢獻國家經濟發展。正如佳日思（Yash Ghai）

教授所言，香港的「一國兩制」的本質是「兩制分隔」（separation of systems）2，《中

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內的許多規定，都是為了在一國主權下分隔「兩制」，防

止內地各項社會主義制度的運作邏輯，在回歸後干擾香港的資本主義運作。

在這個前提下，香港在「一國兩制」這一政治方程式下，擁有多項內地省

市、經濟特區或自治區沒有的自治權利，出發點是保障九七後香港的資本主義

體系可以有效運作。《基本法》規定特區擁有行政權和立法權，是為了讓特區可

以按資本主義的邏輯自行操作資本主義。原有司法制度和各項公民權利不變，

是為了資本主義的法律體系和產權制度可以在回歸後有效運作，使香港的「資本

主義生活方式」得以維持。香港在財政和稅制上獨立，港人和港府甚至不用向中

央繳稅，是為了確保香港政府會以資本主義政府的財政原則操作公共財政。佳

日思甚至指出，《基本法》在經濟體制部分規定了特區的經濟方針和原則，剝奪

了特區部分的自治權利，也是為了確保在中央心目中的「港式資本主義」不會在

回歸後變質3。我們甚至可以理解，中央在草擬《基本法》時答應開放部分政制民

主化，也是為了在過渡期安撫香港人和維繫港人信心，是「一國兩制」的一項

政治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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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憲制原則上，中國是單一制國家，香港特區只是地方政府，所有權力由

中央按照《基本法》授予，不像聯邦國家中的成員州郡有其獨立的主權性質。聯

合聲明和《基本法》規定下賦予香港的高度自治，一直是中央為了令香港資本主

義有效運作而下放的權力，是在國家利益前提下，給特區的政治制度配件。因

此在中央領導人眼中，香港的高度自治沒有本質性和主體性，而是從屬於國家

的經濟或其他利益。換言之，如果國家的經濟或其他利益有需要，中央政府是

可以限制或收回香港的（至少部分）自治的。

回歸十年，「一國兩制」在實踐上的主要挑戰，並不在於內地的社會主義邏

輯侵蝕香港的資本主義運作。隨㠥中國持續向國際市場開放，國內經濟迅速市

場化，加上中港經濟融合的大趨勢，兩地經濟體制的距離愈來愈小，故並不是

「一國兩制」的主要矛盾。特區十年，中央政府很少介入香港的經濟和社會事務

決策，只有少數事件引發市民、傳媒和政界質疑高度自治的實踐。這些事件包

括中央在香港民主化上的主導角色、人大釋法中反映的中港法制差異問題、香

港的公民自由觸及內地政治底線的問題（例如有關法輪功、台灣問題、中國異見

人士的處理等），以及「資本主義生活模式」與國家利益衝突的問題（即如《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立法）等。簡言之，回歸後「一國兩制」的矛盾，主要來自各項香港資

本主義的政治配件（包括公民自由和局部民主化），和中央處理香港的基本政治

方程式之間的矛盾。

二　回歸十年的一國兩制

回歸十年，香港人對中央政府處理香港事務的信心日增，不再擔心中央事

事干預。

回歸後的政治實踐令香港人大致明白了「一國兩制」的底線，例如一般社會

和經濟事務決策，中央絕少干預，但在政制發展問題上，中央會毫不猶豫地行

使其最終決定權。回歸後人大常委三次就《基本法》進行釋法，其中第二和第三

次都是關於香港政制問題，顯見中央在政制問題上，不惜付出國際和香港人批

評「干預高度自治」的代價，也要行使控制權，並且要對香港人明言，中央就香

港的政制事務有最終決定權。回歸後其他引起「違反高度自治」批評的事件，不

少都與言論自由、法治和公民權利有關。香港人慣享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

公民權利，往往在觸及中央的政治底線時，便會受到限制。

1999年的人大釋法，可說是回歸後對「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的最大考

驗。1999年，特區政府由於不滿終審法院就居港權的判決，認為判決會令大量

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湧至香港，造成政府的沉重負擔，於是提請人大常委解釋

《基本法》第二十四條，以推翻終審法院的決定。對香港的法律界而言，此舉不

啻是破壞了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中有關終審權屬於香港法院的規定。法律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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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質疑：《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規定，提請人大常委釋法的主動權在特區法

院，並沒有提及特區政府可以繞過法院提請人大釋法。如果此例一開，未來特

區政府凡不滿特區法院的判決，便尋求人大釋法，《基本法》內的高度自治和司

法獨立原則都難以保障4。

此外，回歸後種種對干預「高度自治」的批評，往往源自香港的公民權利和

內地政治立場的衝突，例如特區對法輪功的處理。自1999年法輪功在內地被定

性為邪教後，香港的親北京圈子便有聲音要求在香港訂立邪教法以取締法輪

功，特首董建華也曾公開表示法輪功「毫無疑問是邪教」5，惹來宗教人士及人權

份子的批評。2002年，十六名法輪功學員在中聯辦外練功時被拘捕，被控「阻

街」，罪名成立被判罰款。同年法輪功香港分部投訴多次申請場地舉辦活動，均

被康樂文化事務署拒絕，可以算是對他們公民自由和結社自由的限制6。但最終

特區政府未有取締法輪功，法輪功至今仍大致可在香港自由活動。

因「一國兩制」而限制香港言論自由的事件，不少與台灣問題有關。1999年，

台灣中華旅行社總經理鄭安國在香港電台節目中解釋李登輝的「兩國論」立場，

招來對香港電台的批評。2000年4月，即陳水扁首次當選總統後一月，香港有線

電視播出對副總統呂秀蓮的專訪，引來中聯辦副主任王鳳超批評，指香港傳媒

不應把台獨的消息「當成一般新聞般處理」。5月31日，中聯辦台灣事務部副主任

何志明更公開表示，香港商人不應與支持台獨的台商做生意7。這是回歸後中央

駐港官員直接批評和干預香港自由的罕有例子，顯見在中央的理解下，「一國兩

制」下的特區自由，並不包括容許台獨言論散播的自由。

上述的事例表明，當中央認為特區的某些發展可能違反香港整體利益或中

央的政治利益時，會不惜重新界定「一國兩制」的界線，以限制特區的自治範

圍。回歸後中央利益和港人自由衝突的最突出例子，莫過於《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立法。無論在立法會審議法例的會議上，或是公開的論壇或解釋，主事的保安

局官員往往以維護國家安全為出發點，堅稱法例不會損害港人言論和公民自

由，但無法取得大多數港人信任。不少反對法例內容者認為，法例把過多權力

放於執法部門身上，而且不少條文細節界定不清，法例執行的寬緊端視乎中央

如何理解當時的政治需要，難以保證香港的各項自由不受侵害，法例因而可能

侵害「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特別是香港的言論和新聞自由8。特區政府企圖以

國家對國家利益的詮釋，凌駕香港人對失去自由的憂慮，但對香港人而言，有

關法例已踰越了他們可接受的「一國兩制」的底線。當特區政府嘗試不理民意反

對而硬闖時，便引來大規模的人民上街反抗，保護他們理解的「資本主義生活

方式」。

中央在《基本法》中保障港人各項公民自由、原有司法制度不變，並容許局部

民主化，本意是讓香港的資本主義可以在這些配件下，繼續茁壯成長。但回歸後

有關「一國兩制」的各項爭論顯示，這些配件與不民主的體制和中央對港的政治方

程式之間，出現了相當的張力，已經成為了香港實踐「一國兩制」的最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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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自治與局部民主之間

中央設計「一國兩制」的政治方程式，有兩個特點：一是最終決定憲制的

權力牢牢掌握在中央手中，香港要實現全面民主化必須得到中央的首肯，確保

其不會違反中央的主要利益；二是特區政府並不倚賴人民透過民主選舉授

權，作為其認受性的基礎。自80年代開始，中央一直認為只要繼續維持安定繁

榮，香港便可長治久安，沒有將民主政制視為重要的認受性方程式（legitimacy

formula）。

但這個政治方程式不無矛盾，而這些矛盾為回歸後的特區政治帶來甚大壓

力。在2003年後爆發政改爭論後，政治設計的各項基要矛盾更為突出。

第一，中央承諾香港自治，卻不讓香港人民主選舉自己的政府。拉碧度夫

（Ruth Lapidoth）和佳日思都指出，如果中央和地方政府都由民主選舉產生，會

較易維持地方自治，反之，當地方政府的權力和認受性都倚賴中央政府時，難以

確保中央政府會長期自我約制而不作干預，便難言高度自治9。回歸後中央雖然

高度克制，贏來港人的信心，但第二十三條的論爭正反映香港人沒有信心中央會

「適可而止」。國家利益侵犯特區自由的越界恐懼，驅使很多香港人起來反抗。

第二，為了香港的資本主義有效運作，香港人擁有可媲美西方國家的公民

自由，但卻沒有選舉自己政府的基本政治權利。一般獨裁政府不會容許人民自

由批評政府，也往往不容許反對派自由組織政黨或團體，並會控制傳媒和各項

公民自由，以致無法產生活躍的公民社會。香港政治設計最大的弔詭是：香港

人可以自由批評中央及特區政府、組織團體和運動反對政府政策、舉行紀念六

四集會、練法輪功，只是不可以用選票更換不受歡迎的政府。這為特區政府帶

來了持續的認受性問題（legitimacy problem）。回歸後政府連番施政失誤飽受批

評，但人民看不到民意在決策過程中獲有效反映，也不能透過選舉撤換不稱職的

官員（包括特首），於是人們會很自然地問：我們為何沒權利選政府？

第三，香港的「行政主導」政制設計，讓非由普選產生的特首掌握大部分行

政實權，而制度中最具代表性的立法會，在決策過程中卻只扮演從屬的角色。

香港自1991年推行立法機關局部普選以來，支持加快民主步伐的民主派政團和

候選人一直穩佔約六成的普選選票，但他們在立法機關中卻一直是少數。少數

派議員在議會的反對力量不能忽視，因為他們其實代表了大多數的民意。這為

特區政府帶來了額外的認受性難題bk。

換言之，「一國兩制」的政治方程式存有內在矛盾，因為用以支持香港資本

主義運作的各項政治配件（如公民自由及高度自治）和方程式的某些主要構思（如

沒有普選及中央有最終決定權），存有衝突。在西方發展現代國家的歷程中，自

由市場、自主的公民社會、司法獨立和政治上的民主是相輔相成的。幾項制度

特質互相配合和互相補足，出發點是抵抗國家或君主的任意權力，確保人民的

自由意志可以在社會、經濟、政治各範疇充分發揮表達bl。「一國兩制」的政治方

程式給了香港公民自由、司法獨立和自由市場，唯缺政治民主。特區政府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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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港人解釋，為甚麼香港人可以擁有西方公民擁有的各項自由，卻被剝奪了西

方公民均享有的選舉自己政府的基本政治權利。隨㠥港人政治文化的改變，這

個矛盾在回歸後更為激化。

四　制度和文化的不協調

中央構思香港回歸後的政治方程式時，或多或少以戰後香港發展的經驗，

以及70、80年代的香港政經情狀作為藍本。戰後香港從來沒有民主選舉，有一

定的公民、言論和經濟自由，有司法獨立和自由市場，但仍得享相對穩定和繁

榮。這令中央在80年代制訂的政治方程式，偏重香港原有體系的經濟和社會自

由，而不看重政治民主。但二十年下來，香港的社會、政治和文化變遷，令原

有的政治方程式出現更深的制度和文化不協調。

艾蒙德（Gabriel A. Almond）和韋巴（Sidney Verba）在研究政治文化的經典著

作《公民文化》中指出，一個政體的政治文化須與制度協調（congruent），否則政

治系統容易出現不穩定bm。如果獨裁政體治下的人民有極強的參與傾向，或是民

主體制下的人民文化相當被動封閉，政治系統都難以有效運作。

根據這個分析，如果政治文化出現快速變遷而政治制度停留不變，政治制

度將不能與政治文化協調。殖民地那種公務員主導決策和權力高度集中於行政

部門的政治體制，在戰後香港的難民社會能有效運作，主因之一是難民社會對

香港缺乏歸屬感，對殖民地政府普遍沒有期望，加上教育不普及、民生困苦，

因而自下而上的政治參與較少bn，殖民地官僚體系能較自主（autonomous）地決

策。當年香港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管治哲學，也較少干預經濟生產和華人社會生

活，對不少逃避內地政治運動而來到香港的人可說是「一拍即合」，而政府提供

社會服務和社會投資較少，政府不大需要了解民眾所需之餘，民眾也覺得政府

與他們無甚瓜葛。殖民地封閉、官僚主導和不民主的體制，和80年代前香港的

政治文化和社會發展模式是協調的。

時移勢易，殖民地的政治體制在80年代前能達致有效管治，不代表該體制

可適用於三十年後的香港。自70年代開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開始建立本土意

識，與他們上一代對香港缺乏歸屬感大不相同。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港人治港」

的承諾，加深了香港人是自己土地的主人翁的意識。非殖民化帶來的局部民主

化和其後的政治化過程，以及政治事件如六四事件和彭定康方案論爭等，都大

大提高了香港人的政治意識。加上社會經濟發展，教育普及，社會愈趨多元

化，各類的利益團體、壓力團體、小眾社會運動應運而生，帶來蓬勃的公民社

會運動。回歸後的民間社會和政治文化，跟戰後殖民地的難民社會不可同日而

語，也和承襲殖民地體制的特區政制不甚協調。

李詠怡認為，殖民地的政治體制，其實較適用於70年代的不干預政策和勞力

密集經濟。隨㠥香港的公民社會日益壯大，人民對公共服務的質量要求提高，

隨㠥社會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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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全球化令香港需要發展知識型經濟，要加強社會投資和發展高增值產業，原

有的體制已不合時宜，因而令特區出現制度的不協調（institutional incongruity）。

殖民地體制以公務員作決策核心，強調少干預社會和非政治化，但這種技術官

僚式的思維和辦事方式，已不能回應回歸後日益高漲的民間訴求bo。

五　二十一世紀的民間運動反思

香港一直被視為現代化理論的異例bp。香港在80年代已經踏入中高收入地

區類別，並且有為數不少的中產階級、相對自由的傳媒和公民社會，但多年

來仍然未能達致全面民主。英高客（Ronald Inglehart）與韋素（Christian Welzel）

近年就現代化理論提出修正。他們認為工業化不一定帶來支持民主的價值觀，

因為工業化對文化價值最主要的影響是世俗化，但工業社會的科層化和高度

紀律，並不符合民主的本質價值。他們認為踏入後工業社會後，人民會孕育的

自我表達價值（self-expression values），才是民主文化的基礎。他們認為，隨㠥

工業化社會過渡至第三產業，經濟生產愈重視創意、表達和溝通，人民會愈重

視自我表達的權利和空間，因而會對獨裁政體種種對自由和參與的限制甚為

不滿，而產生民主化的動力。在已民主化的社會中，年輕一代的自我表達價

值，也令他們不會滿足於傳統的參與模式（例如政黨、選舉、工會等），而會找

尋更自由、更非形式化和隨機的參與模式。英高客等認為改變的關鍵是新一代

在相對富裕的環境中成長，不需憂慮基本生活和生存問題，不大崇尚物質價值

（materialist values），令不少先進國家都會出現跨代的價值轉變（inter-generational

value change）bq。近年有關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研究也指出，愈來愈多人重

視後物質價值（post-materialist values），例如重視環保和文藝政策等，傳統的裂

隙（cleavages）和階級政治的影響力逐漸減退。

這個對現代化理論的修正，對分析回歸後香港的情況有很大的啟示。戰後

來港的難民飽經戰亂和內地的政治動蕩，戰後在港出生及成長的一代也經歷香

港較窮困的年代，都會較重視物質條件和安定繁榮等價值。但香港早在80年代

已由工業社會過渡至後工業社會，香港的年輕一代在較富裕的環境中成長，對

物質價值不那麼看重，反而較珍惜後物質主義的各種生活質素。2006年底的天

星碼頭抗爭運動，對我們理解及反思二十一世紀香港民間運動和公民文化的走

向，有頗大參考價值。

2006年底，政府清拆中環天星碼頭，遭遇激烈反抗。示威者佔據地盤數晚拒

絕離去，屢次與警方衝突。雖然最後政府成功拆掉碼頭鐘樓，但示威行動獲得不

少輿論同情，令其後政府迅速提出新的保育政策文件，並重組古物諮詢委員會。

天星碼頭抗爭亦帶來新一波以保育為主題的民間運動，令環保、保護古物等議題

大受關注。特區政府其後的各類基建發展計劃，勢必遭受同類運動的挑戰。

對特區政府來說，天星抗爭很難理解。有關的交通和清拆工程在2001年已

提出，經過數年諮詢後不見政黨、議員、環保及居民團體有很大的反對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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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頭和鐘樓不牽涉很多物質利益，而擴闊交通路線以改善市中心交通擠塞，也

是對大眾有益的事。領導天星抗爭的不是街頭運動常客，很多政黨人士或社會

主要的壓力團體，都沒有或很遲才介入事件，但抗爭人士卻鍥而不捨，在屢次

被驅散後再折回工地阻止施工，其毅力令人側目。

抗爭的參與者認為天星抗爭的最重要意義，在於人民自發保護具本土象徵

意義的天星鐘樓，是一項具本土文化政治意義的運動。運動代表了新一代對土

地、集體回憶和成長的感情，而且是對港府多年來那種單純將土地視作發展資

源的意識形態的反抗。運動的抗爭模式也反映了他們不滿港府一貫形式化的諮

詢，以及現行社會運動和常規的政治參與模式，因而嘗試以對抗的手段顛覆香

港一貫的「程序理性」br。中環天星碼頭、大會堂和皇后碼頭組成的建築群，是重

要的公共空間和本土文化標記bs。結連近年的保㡮維港、環保運動、西九龍文娛

區的爭論，以及保㡮舊社區運動，這些環保、文化保育和社區運動標誌㠥港人

對那種發展需要凌駕一切的意識形態、對地產發展商主導政府房屋和土地決

策、政府視土地發展價值為最高利益而不惜大肆破壞舊社區和環境的「發展主

義」，已經頗為反感。

近年香港社會運動中，婦女、同志、宗教、環保、文化等團體均扮演積極

和主導角色，而傳統政黨與民間社會的關係日見疏離，正見證了香港踏入後工

業時期後，年輕一代對物質價值沒有上一代般重視。問題是，中央政府和特區

政府的管治哲學和認受性方程式，仍然停留在物質主義的「穩定繁榮」內容。中

央一直認為只要回歸後的香港保持安定繁榮，特區政府不會出現認受性問題（因

為殖民地時代向來是這樣）。然而正如呂大樂指出，殖民地的本質令九七前的港

人不去問政權認受性的問題，但回歸後當特區的經濟和行政表現都不濟時，便

立即要面對群眾對其認受性的挑戰bt。

2006年12月，負責選出2007年特首的800人選舉委員會進行界別分組選舉。

選前據報政府認為如果民主派選情不理想，將可反映香港的精英和專業階層偏向

保守及功利，隨㠥經濟復蘇和中港經濟融合加快，他們的政治訴求已大大減弱，

政改問題可「大力放在一邊」ck。結果民主派候選人出人意表地在多個專業界別分

組大獲全勝，除反映專業人士普遍支持民主外，亦可解讀為各專業界別對建制

的反抗。各界別中的親建制人士無論在界內知名度、行業內的地位、建制內擁

有的資源和影響力，往往都遠超民主派陣營的候選人，但得票卻遠遜民主派。

剛拿得律師執照的民主派候選人擊敗了親建制的資深大律師，民主派名單上的

教育學院導師，得票是親建制的大學副校長的兩倍。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不

少專業人士對親政府界別內「有頭有面」人士相當不滿，有機會便以選票表達。

以諮詢機制籠絡界別精英這種「行政吸納政治」的手法，已不能回應及滿足新一

代專業人士的政治參與訴求。近兩三年的經濟復蘇和對中國經濟的倚賴，也沒有

令專業精英階層放棄政治參與和改革的訴求。正如劉兆佳對董建華首五年施政的

檢討，非政治化的策略、發展經濟為主的思維以及傳統的價值觀，較能吸引年

老、教育程度較低和低下階層的市民，但對中產階級特別缺乏吸引力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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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尋找後殖民的政治方程式

2004年6月，國家副主席曾慶紅說：「發展經濟是香港的『永恆價值』」。在

2003年七一遊行引發政改論爭後，中央官員也不止一次說香港是個「經濟城

市」，應「抓緊發展機遇」，言下之意是香港不應將精力放在政治爭論上。將香港

界定為純經濟城市，為一個「沒有政治的城市」，其實是殖民地思維的延續。殖

民地沒有政治主體性，人民不擁有土地和政府的主權，其主要價值是為宗主國

創造財富。殖民時代的香港，長期沒有競爭政治、不容許學校談論政治，或以

行政手段處理香港的政治問題，一切都是為了把香港「非政治化」，將香港人還

原為純粹的經濟動物，將香港還原為只為殖民主賺錢的港口。

中央政府也許一直是用類似的眼光看香港的價值和角色。但香港已不是殖

民地。港人治港帶來的政治期許、非殖民化的政治化效應，加上多年來本土意

識的發軔，香港人當家作主和政治參與的意識已大大提高。傳統的安定繁榮的

認受方程式，對老一輩港人和低下階層也許較有效，但已不能令新一代港人和

中產專業階層信服。殖民地那種單談物質價值和安身立命，刻意要港人忘掉歷

史、本土性和主體性的管治模式，可能也只適用於主動選擇投靠殖民統治的難

民。三十年來的政治、社會與文化變遷，令政治制度與文化的不協調日益嚴

重。誤以為70年代殖民地的管治方程式可令特區長治久安，無異刻舟求劍。

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也。」

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

乎？以故法為其國與此同。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為治，豈不難哉？

（《呂氏春秋．察今》）

正如呂大樂所言，「一國兩制」的基本思維，是把70、80年代時的香港政、

經、社模式透過《基本法》「急凍」，在「維持現狀」和「五十年不變」的口號下，嘗試

把殖民地的管治和社會邏輯照搬到九七後cm。但經濟發展需要、社會組成和政治

文化，並不會因為政治制度被固定或憲法已把條文原則寫死而裹足不前。回歸

十年發展顯示，不民主體制與「一國兩制」的其他自由和自治的配件存有基本矛盾，

如果政治制度不與時並進，其與政治文化和社會發展需要的矛盾將愈來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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